
《慈善法》 与社工机构是息
息相关的。 首先，社工机构如何
成为慈善组织？ 两种方式，一是
设立，二是认定。 设立是增量，相
对于增量而言； 认定是存量，相
对于存量而言。

《慈善法》 第十条规定设立
慈善组织应当经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民政部门申请登记，本法公
布前已经设立了基金会、社会团
体和社会服务机构的可以向其
登记的民政部门申请认定慈善
组织。

这就是说《慈善法》公布之

后新成立的慈善组织就通过直
接说我的属性就是慈善，以开展
慈善活动为宗旨，就能登记为慈
善组织；如果以前是社会团体或
民办非企业单位，可以通过认定
为慈善组织。 但无论是设立和认
定均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
记，没有再提业务主管单位审批
的前置许可。

社工组织可以通过认定成
为慈善组织，也可以直接登记为
开展慈善活动为宗旨的社会组
织。 但如果想通过认定成为慈善
组织，必须是《慈善法》颁布之前

而成立的社会团体或者民办非
企业单位，《慈善法》颁布后成立
的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单位
再想成为慈善组织必须直接设
立，不能通过认定的办法来获得
慈善组织属性。

其次， 社工机构如何开展
慈善募捐？ 只有慈善组织才可
以开展慈善募捐， 其他任何组
织不能开展慈善募捐。 《慈善
法》第 21 条规定，本法所称慈
善募捐是指慈善组织基于慈善
宗旨募集财产的活动， 慈善募
捐分为， 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

募捐和面向特定的对象的定向
募捐。

《慈善法》第 22 条规定慈善
组织开展公开募捐应该取得公
开募捐资格，依法登记满 2 年的
慈善组织，可以向其登记的民政
部门申请公开募捐资格。

再次，社工机构可以开展慈
善信托吗？ 慈善信托是进行慈善
活动非常好的方式，慈善信托的
受托人包括信托公司和慈善组
织， 如果社工机构成为慈善组
织，就可以作为慈善信托的受托
人来进行慈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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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前， 为了弘扬社工理
念、记录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重
要历史时刻，鼓舞在中国社会工
作发展中做出贡献的组织和个
人，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现中国
社会工作联合会）决定，自 2010
年起创办“中国社工年会”。

之后的八年中，我国社会工
作取得了日新月异的发展。 而每
年一度的“中国社工年会”，也成
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缩影和
见证： 盘点年度成绩和亮点，表
彰行业先进和典型，引领行业发
展和趋势。 所有这些成绩的取
得，离不开领导和前辈的指导与
支持，离不开广大社工同仁的努
力和汗水，也离不开社会各界的
关注和支持。

宫蒲光会长在讲话中回顾
梳理了我国社会工作事业取得
的成果和进步， 指出了中国社
会工作联合会在其中的定位和
职能， 并对行业今后的发展做
了重要指示， 为我们今后的工
作指明了方向。“筚路褴缕 ，以
启山林”，社工行业的首批创业
者们已经为我们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 下一个十年，正如宫会长
所说， 我国社会工作正处于前
所未有的大好发展时期， 日益
庞大的社会服务需求， 将为社
会工作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我们相信， 在上级领导的支持
和指导下，在宫会长的带领下，
联合会必将引领行业开启全新
的发展局面。

今天的会议分四个篇章对
中国社会工作的现状和未来进
行了盘点和探索。 第一篇章，来
自政府和行业协会的负责人分
享了《慈善法》和社会工作理念。
在坚守社会工作专业价值理念

的基础上，联合会组建了跨多学
科、多领域的复合型顶尖专家团
队，这将是我们下一步发展的重
要智库。

第二篇章，多位专家分享了乡
村建设、社会企业、工会社工、国际
化发展等社工跨界探索，这将是我
们下一步工作的创新可能。

第三篇章，对社会工作专业
人才建设等进行了思考，为发挥
榜样的引领作用，我们发布了中
国社会工作特殊贡献奖， 以及
2016 中国十大社工人物和百名
社工人物。

第四篇章，我们就公益性服
务与市场化运作及两者平衡的
实践范例进行了对话， 盘点了
2016 年度促进中国社会工作发
展的十件大事。 穿插于四大篇
章， 我们还发布了 2017 亚太区
社会工作区域联合会议宣传视
频, 举行了 2016 微课程大赛、微
电影大赛和百优社会工作案例
的颁奖。

四个篇章合起来，我们想表
达的主旨是：坚守并弘扬社会工
作的专业价值理念，跨界并融合
多领域的模式、 资源和力量，发
挥榜样的创新引领作用，在全社
会更广泛的领域内达成共识，与
社会各界一起展望我国社会工
作的发展大势。

这个主旨的落脚点， 是期待
社会工作可以更充分地融入社会
建设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
更高维度、更多领域、更深层次发
现问题、协调关系、整合资源、解
决问题。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发言
嘉宾，已经为我们做出了先例，这
些跨界的探索， 都是我们解决目
前行业问题的重要创新。

人才问题、薪资问题、职业

空间问题、 机构自我造血功能
弱的问题、 专业服务深化和创
新问题等， 如果放在更高的维
度上考量， 用跨界的思维来探
索，我想，我们一定能找到解决
的办法。

作为一种探索和引领，我们
在 2017 年也将推出系列创新项
目。“教育精准扶贫项目”由联合
会与国家开放大学携手推出，计
划在十余个省份的贫困地区，发
挥远程教育的技术优势，为贫困
学生提供“入学即入职 ，导师一
对一”的“教育加就业”支持。

我们将在全国范围内为贫
困学生遴选导师和就业机构，已
经有众多的企业家和爱心人士
踊跃报名，在此，我们也欢迎在
座的各位领导、嘉宾、社工行业
的同仁们加入进来。

第二个，作为提高社工机构
服务维度的一种尝试，我们将聚
焦城市和乡村的整体社区营造，
探索社工在社区营造、乡村建设
中的角色定位和作用模式。 为
此，我们将针对行业高级管理人
员，推出系列国际、国内游学和
高级研修课程， 以学习为纽带，
争取合作推出社工行业“社区营
造”的落地样板。

第 三 个 ，“咬定青山不放
松”， 直面行业不可回避的社工
薪资待遇问题，我们正在探索立
足于社区的“公共服务+公益服
务+市场化便民服务” 为一体的
社工服务新模式。

除此之外，我们也要充分利
用新信息技术的优势，通过远程
教育平台推出老年、社区等社会
工作分领域的系列培训课程，更
高效地提高行业人员的工作能
力。 同时，“双微双百”， 即微课

程、微电影大赛和“百名社工人
物”、“百强社工机构”，作为行业
的品牌活动，2017 年也将继续举
行。 以上这些，我们都欢迎各位
行业同仁参与进来，为行业的发
展共同出力。

目前，我国社会工作行业正
面临着全新的政策和制度环境：
2017 年 3 月，专业社会工作第三
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17 年
2 月，《关于加强乡镇政府服务能
力建设的意见》正式发布，全国
31755 个乡镇真正向社工、 社会
组织打开大门；2016 年 10 月，
《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2016-2020 年）》发布，首次从统
筹城乡角度对社区服务发展进
行整体规划，描绘了未来 ５ 年城
乡社区服务的发展蓝图；2016 年
10 月，《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
岗位开发与人才激励保障的意
见》 正式发布；2016 年 9 月，《慈
善法》正式实施。

系列政策法规的发布和实
施，既是我们未来开展社会工作
服务的新语境，也是我们行业亟
待开发的新蓝海。 全国 31755 个
乡镇打开大门，10 万个城市社区
急需社工的加入，社工的空间极
为广阔。

饮水必思源，看到中国社会
工作取得的这些成绩、面临的大
好环境， 我特别想对 27 年来曾
经参与、支持联合会工作的各位
老领导、老前辈们以及他们的工
作团队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感谢。
老领导们的期待和期望就是我
们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在宫蒲光
会长的带领下，联合会一定不会
辜负老领导和各界友人的期望，
肩负起凝聚行业共识的使命，服
务行业发展、 规范行业秩序、促
进行业创新， 我们将义无反顾，
勇往直前！

（整理自刘京在第八届中国
社工年会上的总结致辞）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刘京：

探索和引领社工行业的全新局面

《慈善法》背景下的社会工作探索与发展
专家分享

3 月 18 日，第八届中国社工年会在北京召开。 刘忠祥、顾东辉、廖晓义、向荣、郑俨、黄浩明、史柏年等社会工作、公益慈
善专家，就《慈善法》与社会工作、社会工作的“社会”意境、国学社工、社会工作与社会创业家、工会社会工作、国际化发展、人
才队伍建设等进行了主旨演讲。

民政部民间组织服务中心党委书记 刘忠祥：

社工机构与慈善组织、慈善募捐、慈善信托


